


立法會  ─  2007 年 1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January 2007 

 

12 

(一 ) 是次電信展為電信、會議展覽、酒店、旅遊、飲食及零售等行業

帶來多少有形及無形經濟收益；及  

 

(二 ) 鑒於現時區內多個城市均大力發展會議及展覽業務市場，政府在

是次電信展後，會不會推出措施，以鞏固香港作為區內主要國際

會議展覽中心的地位？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被譽為“電信界奧林匹克”的電信展，於 2006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在香港舉行。這是電信展首次在日內瓦以外的地方舉行。

對香港來說，這也是歷年規模最龐大的貿易展覽及論壇項目，是舉世矚目的。 

 

 根據主辦機構國際電信聯盟所發表的統計數字，電信展的參展商來自 37

個國家，合共 695 家。展覽及論壇佔用了整個面積達 7 萬平方米的亞洲國際

博覽館（“博覽館”）。參與展覽或論壇的人來自 141 個國家，總數達 62 000

人。  

 

 有關質詢的第 (一 )部分，成功舉辦電信展，對香港的國際地位、資訊及

通訊科技業、展覽業，以及其他經濟範疇，均帶來重大利益。  

 

 首先，特區政府為電信展傾力統籌和推廣，在交通、保安及人流方面提

供了配套安排，而有關界別也在物流、住宿及展覽設備等方面配合。各項安

排暢順妥善，得到與會者一致認同，充分印證香港承辦大型國際展覽及會議

的能力，鞏固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譽，亦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區內電信樞

紐的地位。  

 

 電信展也充分凸顯香港作為海外公司進入龐大內地市場的重要角色。特

區政府在展覽期間安排了多項讓外商加深認識內地市場的活動。與此同時，

參與電信展的內地公司約有 150 間。透過這次活動，內地不同規模的企業有

機會接觸最新的科技及商業資訊，有利它們日後發展業務或進入世界市場。 

 

 香港的資訊及通訊科技界也充分利用電信展這個平台，與世界各地的商

家交流，參考尖端科技、營運及推廣模式，並向外商展示實力，吸引外資，

拓展商機。參展的港商有八十多家，其中包括不少中小型企業（“中小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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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特區政府在展覽期間，也趁着眾多外國政府部長雲集香港的機

會，與他們舉行雙邊會議，加深香港與其他國家在電信方面的交流及合作。

政府與業界亦積極參與電信展的論壇，就電信政策問題及發展交換意見。  

 

 除以上所述的無形收益外，電信展也為香港帶來約 9 億元的可觀直接經

濟收益，包括參展商在搭建展台、推廣活動方面的開支，以及參展商和參觀

展覽的人在酒店、膳食、旅遊及零售方面的消費。此外，在展覽期間，博覽

館管理公司及其承辦商提供了超過 1 000 個駐場臨時職位，而酒店的入住率

也在九成以上。  

 

 有關質詢的第 (二 )部分，香港在 2005 年成功舉辦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

部長級會議，今次又成功舉辦電信展，體現了特區政府致力發展香港作為國

際性會展中心的政策。為確保香港維持國際會展中心的地位，政府一直留意

會展業的基建需求和作出相應措施。  

 

 在基建方面，政府斥資 20 億元建成博覽館。博覽館除了可以舉行輕工

業展覽會外，也適合舉行重工業展覽會，例如今次的電信展。博覽館自 2005

年年底開幕以來，已為多個來自香港、內地、歐洲及美國的大型展覽主辦機

構舉行超過 40 項展覽及活動，其中九成首次於本港舉行。今次電信展在博

覽館成功舉行，會進一步推動博覽館的發展。我們正積極與博覽館研究盡早

開展第二期擴展計劃，以期把展覽面積增至 10 萬平方米。  

 

 我們亦大力支持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展中心”）的擴展。政府於

2005 年已支持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擴建會展中心第一期與第二期

之間的中庭通道。這項擴建計劃可提供額外 19 400 平方米展覽面積，令會

展中心的專用展覽面積整體增加 42%。擴建工程預計在 2009 年完成。我們現

正與貿發局研究日後增闢場地的需要，包括在灣仔興建會展中心第三期。  

 

 政府會繼續與業界積極爭取更多國際會議及展覽在香港舉行。各有關部

門，包括投資推廣署、駐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貿發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等，

均會致力宣傳推廣香港作為會議展覽之都的優勢。政府會繼續在有需要時統

籌和協調大型國際會議的保安、交通、接待等工作，讓有關活動順利舉行。 

 

 

梁君彥議員：我在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已經指出，香港鄰近地方，例如澳門、

廣州和深圳等均大力發展其會展事務。其實，澳門特首在其 2007 年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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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也說，澳門會在 2007 年把旅遊、休閒和會展逐步一體化。面對這些

競爭，除了剛才所說的政策外，政府還有甚麼思路可確保我們能保持作為亞

洲會展和會議中心的領導地位？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很多謝梁議員提出這項補充質詢。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

說，我們一直密切留意會展業的發展，包括鄰近地方對我們所構成的競爭。

在基建方面，大家可以從主體答覆看到，我們除了會在未來數年增加展覽面

積外，也希望繼續維持我們現有的優勢，以及看看如何確保我們在軟件方面  

─  特別是在管理方面  ─  能加強競爭力。因此，我們打算在未來數月跟

兩間會展機構（一間是貿發局轄下的會展中心，另一間是博覽館）的高層安

排會議，積極討論如何在未來數年進行部署，確保我們在這方面維持優勢。

在政府方面，我們很樂意作出相應配合，包括看看是否須制訂相應政策，或

是否須投入更多資源，這些均是在我們考慮之列的。  

 

 

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在回答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時說，“博覽

館自 2005 年年底開幕以來，已為多個來自香港、內地、歐洲及美國的大型

展覽主辦機構舉行超過 40 項展覽及活動，其中九成首次於本港舉行”。我

想請問局長，那些是否首次舉辦的項目，即從未在其他地方舉辦過的？抑或

曾在其他地方舉辦，但現在卻轉來香港舉辦的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手邊的資料顯示，最少有兩項非常大型

的展覽是以往曾在其他地方舉辦，只不過由於業界認為在香港舉辦會較好，

所以便在香港舉辦。這樣的展覽最少有兩項，一項曾在上海舉辦，另一項則

曾在新加坡舉辦。不過，我希望在會後再向博覽館瞭解一下，以便能給予林

議員一個更詳細的答覆。我們會把那 40 項展覽及活動再細分，看看有多少

的確是我們成功向其他地方爭取前來香港舉辦的。（附錄 I）  

 

 

單仲偕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六段提到參與電信展的香港中小

企，但卻沒有提到成效，即究竟它們參展的成效為何？政府會否瞭解一下

參與電信展的香港參展商的感覺或回應？我曾接獲不少投訴，指香港館的

攤位很細小，設計又不好，甚至被用作休息室等。請問局長有否接獲這些

投訴？局長會否就那 80 家參展商的感覺進行一些研究或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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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稍後會進行一項比較仔細的研究，看

看那些參展商的整體評價為何。在現時來說，我可以說出數點。其實，參

與這一次的展覽，對很多參展商（包括中小企）來說，也是有幫助的。舉

例說，由於這個電信展在香港舉行，令很多以往沒有機會到日內瓦參展的

港商也有機會在香港參展。過往，到日內瓦參展的港商不超過 10 家，但

今次參展的卻有八十多家，其中很多還是中小企，這正正便是因為展覽在

香港舉行，所以比較方便它們參展。  

 

第二，我們透過中小企發展基金，可以資助中小企在參展後支付租金，

而我們也接獲了一些這方面的申請。  

 

第三，不少港商（包括中小企）向我反映  ─  因為我曾到過該電信

展  ─  大致來說，它們覺得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對它們有幫助。至於

比較詳細的回應，我們稍後會進行研究，將來有機會時會把研究結果交給

議員參閱。  

 
 

主席：單仲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單仲偕議員：不好意思，我其實主要不是想問整體參展商，即那過萬個參展

商的看法。當然，我相信 ITU 的主辦單位也會去瞭解它們的看法，但對於香

港館的那 80 家參展商來說，這其實是一個黃金機會。我希望政府瞭解一下，

會否是因為那些攤位的設計做得不好？局長已經回答了，但我想知道完成報

告後，會否提交立法會？  

 

 

主席：如果你認為局長沒有回答你的補充質詢，你只須說出有關的部分。如

果你不介意，我用你原來補充質詢的意思重複你剛才的說話。局長，單仲偕

議員想問的是，對於香港館內那 80 家參展商的感受，你會否進行調查？此

外，進行調查後，你會否把報告提交立法會？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會針對在香港館那八十多間公司進行評

估，然後會把評估結果提交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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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無可否認，國際電信聯盟這次舉辦的電信展有兩項突破：其

一是它本屬國際性質，不是在香港舉行的，但這次卻首次在香港舉行；其二

是由於它是一項電信的展覽，所以大大提高了香港在國際上的形象。我想請

問局長，隨着這次的成功，局方有否把香港在電信界的地位，由這次有這麼

好的開始，進一步透過其他行業的國際展覽或國際會議，進而提高香港的地

位？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瞭解，實際上，在電信展結束後，我曾

接獲不少感謝信，肯定了政府和香港業界在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此外，也

有意見向我們反映，希望將來如果有甚麼機會，我們也可以考慮申請舉辦這

些國際展覽。因此，我相信整體來說，透過這次電信展，很多國家和參展商

對於香港能夠成功順利舉辦國際大型展覽和會議，已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

我們將來有機會申請或爭取舉辦類似展覽，這個印象一定會有很大幫助的。 

 

 

周梁淑怡議員：可能局長沒有認真掌握我補充質詢的最中心點。我其實很希

望局長告訴我們，接着這個電信展，政府究竟有否再對所有電信界的重要展

覽和會議進行評估？這也便是說，隨着這個好開始，還有甚麼我們可以引進

香港？如果局長今天不能回答我，他可以書面答覆。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在電信界方面，除了這個國際性的電信展外，的確還有

其他形形色色的國際展覽或會議，涉及不同的範疇。我會因應周梁淑怡議員

的補充質詢，回去研究一下。我可以稍後向各位議員提供資料，說說我們如

何在這方面繼續跟進。（附錄 II）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呂明華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有關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的。如果要成為國際

會議展覽中心，便要做好這件事，其中是有 3 個元素的：一個是場地，一個

是軟件服務，而最重要的其實還是住宿。大家也看到，香港的軟件非常好、

很優良；至於我們的場地，政府剛才也說過會擴建會展中心和機場的展覽

館。不過，我接獲一些客戶投訴，說我們的住宿問題很大、很嚴重。在平常






